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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 

附 件 二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( i )  

 
 
( 1 )  外 訪 日 期 ( i i )  ：  2 0 2 3 年 7 月 1 9 日 (星 期 三 )  至  

   2 0 2 3 年 7 月 2 2 日 (星 期 六 )  

 
( 2 )  外 訪 地 點  ：  韓 國 ( “ 南 韓 ” )  

 
( 3 )  外 訪 目 的  ：  透 過 到 訪 南 韓 的 一 些 公 共 及 民 營  

   單 位 ， 了 解 它 們 在 都 市 建 設  

   (如 ： 交 通 、 排 水 、 環 境 保 護 )、  

   社 區 衞 生 、 社 區 安 老 、 漁 農 發  

   展 、 科 技 應 用 、 旅 遊 經 濟 ， 以 及  

   歷 史 、 文 化 和 媒 體 藝 術 等 方 面 的  

   保 育 、 管 理 及 最 新 發 展 ， 吸 取 當  

   地 在 處 理 與 上 述 範 疇 有 關 的 地 區  

   事 務 的 切 身 經 驗 ， 從 而 為 參 與 外  

   訪 的 區 議 員 在 處 理 地 區 事 務 上 帶  

   來 啟 發  

 
( 4 )  擬 考 察 事 項  ：  南 韓 當 地 涉 及 都 市 建 設 (如 ： 交  

   通 、 排 水 、 環 境 保 護 )、 社 區 衞  

   生 、 社 區 安 老 、 漁 農 發 展 、 科 技  

   應 用 、 旅 遊 經 濟 、 歷 史 、 文 化 ，  

   以 及 媒 體 藝 術 的 一 些 公 共 及 民 營  

   單 位  

 
( 5 )  擬 拜 訪 地 方  ：  南 韓 的 公 共 及 民 營 單 位  

 
( 6 )  行 程 編 排  ：  見 附 錄 二  

 (請 夾 附 詳 細 的 行 程    
 編 排 )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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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 

( 7 )  開 支 預 算 (每 人 ) ( i i i )    
 
 ( I )  入 場 /報 名 費 總 額  

(如 適 用 )  
 
：  

 
HK$ 100 

 
 ( I I )  經 濟 客 位 機 票 /  

車 票  
  

 ( a )  單 程 ： 去 程  ：  不 適 用  

 ( b )  單 程 ： 回 程  ：  不 適 用  

 ( c )  來 回  ：  HK$ 4,000 
 
 ( I I I )  酒 店 住 宿  

(房 間 級 別 不 超 越  
四 星 ) ( i v )  

  

 
 ( a )  雙 人 房  

(不 包 早 餐 )  ：  不 適 用  

 ( b )  雙 人 房  
(包 早 餐 )  ：  HK$ 1,790 (共 3 晚 )  

 ( c )  單 人 房  
(不 包 早 餐 )  ：  不 適 用  

 ( d )  單 人 房  
(包 早 餐 )  ：  不 適 用  

    
 ( I V )  當 地 交 通 ( v )  ：  HK$ 1,600 
   (當 地 旅 遊 巴 士 )  
 
 ( V )  當 地 膳 食  

(早 、 午 、 晚 餐 )  ：  HK$ 1,400 
   (如 個 別 區 議 員 有 額 外 早 、 午 、  

   晚 餐 需 要 ， 則 由 個 別 區 議 員 自 行  

   安 排 ， 並 憑 收 據 或 其 他 付 款 證 明  

   文 件 正 本 ， 以 實 報 實 銷 的 方 式 申  

   領 發 還 )  
 
 ( V I )  訪 問 團 宴 請 ( v i )  ：  不 適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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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 

 ( V I I )  訪 問 團 紀 念 品 ( v i )  ：  不 適 用  
 
 ( V I I I )平 安 旅 遊 保 險  ：  由 個 別 區 議 員 因 應 需 要 自 行 購  

   買 ， 並 憑 收 據 或 其 他 付 款 證 明 文  

   件 正 本 ， 以 實 報 實 銷 的 方 式 申 領  

   發 還  
 
 ( I X )  旅 行 社 /代 理 公 司  

提 供 的 服 務  
(如 適 用 )  

  

 
 ( a )  領 隊  ：  HK$ 695 
   (由 1 名 領 隊 兼 任 導 遊 及 翻 譯 員 )  

 ( b )  導 遊  ：  不 適 用  

 ( c )  旅 遊 印 花 稅  ：  HK$ 15 
 ( d )  行 政 費  ：  HK$ 390 
 ( e )  少 於 最 低 成    
 團 人 數 的    
 附 加 費  ：  不 適 用  

 ( f )  其 他    
 (詳 情 如 下 )  ：  不 適 用  

 
 ( X )  簽 證  ：  不 適 用  

    
 ( X I )  預 繳 智 能 卡 /    
 流 動 Wi - F i 裝 置  ：  由 個 別 區 議 員 自 行 安 排 ， 並 憑 收  

   據 或 其 他 付 款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， 以  

   實 報 實 銷 的 方 式 申 領 發 還  

    
 ( X I I )  訪 問 團 橫 額  ：  由 訪 問 團 自 行 安 排 ， 並 憑 收 據 或  

   其 他 付 款 證 明 文 件 正 本 ， 以 實 報  

   實 銷 的 方 式 申 領 發 還  

    
 ( X I I I )  訪 問 團 所 需 的    
 翻 譯 服 務  ：  由 1 名 領 隊 兼 任 導 遊 及 翻 譯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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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 

( 8 )  採 購 安 排 ( v i i )  

( 請 在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加 上

「 」 )  

：  
 

  由 個 別 區 議 員 自 行 根 據 守 則

進 行 採 購 (包 括 ： 邀 請 報 價 、

書 面 申 報 利 益 等 ) ( v i i i )  

 

   
 
  由 訪 問 團 委 託 訪 問 團 中 的 區

議 員 ， 協 助 訪 問 團 根 據 守 則

進 行 集 體 採 購 (包 括 ： 邀 請 報

價 、 書 面 申 報 利 益 等 ) ( v i i i )  

 
( 9 )  訪 問 團 成 員 ( i )  ：  歡 迎 沙 田 區 議 會 所 有 議 員 參 加 ，  

   預 計 參 加 的 區 議 員 人 數 不 少 於 在  

   任 區 議 員 總 人 數 的 2 0 %  

 
( 1 0 )  訪 問 團 團 長 /倡 議 人  ：  ( a )  訪 問 團 倡 議 人 ︰  

   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工 作 小 組  

   (非 常 設 )  

    
   ( b )  訪 問 團 團 長 ︰  

   沙 田 區 議 會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 

   或 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工 作 小  

   組 (非 常 設 )召 集 人  

   (視 乎 有 關 人 員 隨 團 與 否 )  

    
   ( c )  訪 問 團 副 團 長 ︰  

   (待 定 )  

 
( 11 )  訪 問 團 聯 絡 人  

(負 責 聯 絡 擬 拜 訪 的  
單 位 商 議 後 勤 安 排 )  ：  由 沙 田 區 議 會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或 沙  

  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)   

   召 集 人 統 籌  

 
( 1 2 )  訪 問 團 擬 接 受 贊 助 的  

詳 情 (如 適 用 ) ( i x )  ：  不 適 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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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五 )  

( 1 3 )  撰 寫 訪 問 活 動 報 告 的    
 訪 問 團 成 員  ：  由 沙 田 區 議 會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或 沙  

  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)  

   召 集 人 統 籌  

 
註 ：  
( i )  為 提 升 外 訪 效 益 ， 過 往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 已 通 過 相 關 工 作 小 組 日 後 於 討

論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時 ， 須 參 考 以 下 原 則 ：  

 

( a )  外 訪 計 劃 的 建 議 須 具 備 清 晰 的 外 訪 主 題，並 須 與 區 議 會 工 作 有 直 接 的

關 係 ；  

 

( b )  外 訪 計 劃 的 倡 議 人 須 於 建 議 文 件 中 列 明 預 計 參 加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

人 數 ， 以 供 考 慮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為 增 強 區 議 會 外 訪 團 的 代 表 性，訪 問 團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人 數 建 議 不 少 於

提 交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時 在 任 區 議 會 議 員 總 人 數 的 百 分 之 二 十。如 外 訪 計

劃 的 倡 議 人 預 計 參 加 外 訪 的 區 議 會 議 員 人 數 將 未 能 達 至 上 述 建 議 下

限 ， 有 關 倡 議 人 須 於 外 訪 計 劃 的 建 議 文 件 中 詳 細 列 出 進 行 外 訪 的 理

據 ， 以 供 區 議 會 審 批 時 考 慮 。 如 有 關 外 訪 計 劃 與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有 重 要

的 關 聯 (如：代 表 區 議 會 到 外 地 出 席 會 議，以 履 行 區 議 會 在 有 關 會 議 中

所 擔 任 的 角 色 的 職 責 )， 則 有 關 訪 問 團 的 人 數 不 設 建 議 下 限 。  

 

( i i )  根 據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運 用 外 訪 撥 款 守 則 》(“ 守 則 ” )第 2 1 段，

一 般 而 言 ， 職 務 外 訪 活 動 應 安 排 於 抵 達 目 的 地 當 日 隨 即 展 開 ， 並 於 完 成 外

訪 行 程 後 盡 快 於 即 日 啟 程 返 港 。 如 外 訪 活 動 的 安 排 有 任 何 重 大 的 修 訂 或 變

更 (例 如 ： 個 別 團 員 未 能 隨 團 出 發 參 與 整 個 外 訪 行 程 及 /或 返 港 )， 訪 問 團 須

提 供 原 因 及 理 據 ， 供 區 議 會 考 慮 批 准 。  
 
( i i i )  如 個 別 區 議 員 調 高 旅 程 標 準 (例 如 改 乘 商 務 客 位 )， 涉 及 的 額 外 費 用 須 自 行

承 擔 。  
 
( i v )  區 議 員 應 盡 量 入 住 同 一 酒 店 ， 以 便 安 排 。 如 區 議 員 選 擇 住 宿 的 地 點 與 訪 問

團 不 同 ， 須 自 費 前 往 集 合 地 點 。 同 時 ， 區 議 員 可 獲 發 的 住 宿 開 支 上 限 為 實

際 開 支 或 訪 問 團 的 住 宿 開 支 ，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。  
 
( v )  用 於 私 人 活 動 的 交 通 開 支 則 由 參 與 的 區 議 員 自 行 承 擔 。  
 
( v i )  基 於 禮 儀 ， 訪 問 團 可 宴 請 海 外 機 構 /到 訪 單 位 的 人 員 ， 及 /或 向 海 外 機 構 /到

訪 單 位 致 送 紀 念 品。訪 問 團 應 詳 細 記 錄 宴 請 賓 客 的 名 單、他 們 的 身 分 (機 構

及 職 位 )， 以 及 獲 致 送 紀 念 品 的 單 位 。 有 關 支 出 由 區 議 員 的 外 訪 撥 款 承 擔 。 



 

(02/2023) 

( 六 )  

( v i i )  訪 問 團 可 考 慮 透 過 旅 行 社 /代 理 公 司 為 訪 問 團 採 購 機 票 、 安 排 膳 宿 及 交 通 ，

從 而 節 省 開 支 及 便 利 後 勤 安 排 。 個 別 區 議 員 自 行 根 據 守 則 進 行 採 購 時 ， 須

留 意 有 關 的 報 價 和 申 報 利 益 規 定 。  
 
( v i i i )  採 購 事 宜 的 規 定 見 守 則 。 對 於 超 過 港 幣 2 0 , 0 0 0 元 的 採 購 或 涉 及 利 益 衝 突

情 況 的 採 購 ， 區 議 員 應 邀 請 最 少 三 份 報 價 書 ， 就 價 格 和 服 務 作 比 較 。  
 
( i x )  例 如 獲 某 地 方 政 府 /機 構 贊 助 整 個 訪 問 團 的 市 內 交 通 。  



 ( 一 )  

附 錄 二  

 
建 議 沙 田 區 議 會 前 往 韓 國 進 行 職 務 訪 問 的  

初 步 行 程 編 排  
 

(待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獲 通 過 後 ， 訪 問 團 聯 絡 人 將 進 一 步 聯 絡 外 訪 地 點 的  

對 口 單 位 ， 並 探 討 和 協 調 外 訪 團 的 詳 細 行 程 )  

 
日 期 ： 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 (星 期 三 ) 至  
   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(星 期 六 )  
 

(第 一 天 )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 (星 期 三 )  

上 午  於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集 合，拍 攝 大 合 照，並 辦 理 通 關 手 續，然

後 乘 坐 飛 機 前 往 南 韓 仁 川 國 際 機 場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  抵 達 江 陵 市，並 乘 坐 沿 海 鐵 路 火 車 (韓 國 最 近 海 的 鐵 路

段 )至 正 東 津 (在 海 灘 上 的 火 車 站 )， 了 解 當 地 的 鐵 路 交

通 系 統 管 理 ， 以 及 當 地 旅 遊 業 界 如 何 將 沿 海 地 區 發 展

成 特 色 景 點 ， 促 進 旅 遊 經 濟 ， 讓 當 地 居 民 受 惠  

  參 觀 江 陵 統 一 公 園 ， 了 解 當 地 旅 遊 業 界 如 何 將 歷 史 文

化 、 和 平 思 想 與 自 然 環 境 結 合 ， 構 建 特 色 旅 遊 景 點 ，

促 進 旅 遊 經 濟 ， 讓 當 地 居 民 受 惠  

晚 上  晚 膳  

住 宿 T h e  N  R e s o r t  (或 同 級 酒 店 )  

(第 二 天 )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(星 期 四 )  

上 午  用 早 餐  

前 往 首 爾，到 訪 西 大 門 區 廳，了 解 西 大 門 地 區 古 往 今 來 的

城 市 發 展 及 民 生 變 遷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參 觀 清 溪 川 及 清 溪 川 博 物 館，了 解 當 地 的 社 區 衞 生 和 都 市

排 水 管 理 建 設 ， 以 及 當 地 的 環 境 保 育 工 作  



 ( 二 )  

晚 上  晚 膳  

住 宿 首 爾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酒 店 (江 南 區 )  或  

S t a n f o r d  H o t e l  S e o u l  (或 同 級 酒 店 )  

(第 三 天 )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 (星 期 五 )  

上 午  用 早 餐  

  探 訪 首 爾 市 內 長 者 護 理 院 ， 了 解 當 地 由 非 政 府 組 織 營

辦 地 區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的 概 況  

  參 觀 首 爾 D i g i t a l  C i t y 展 館，了 解 當 地 高 科 技 融 入 公 共

設 施 發 展 的 概 況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  參 觀 韓 國 的 歷 史 博 物 館 ， 了 解 當 地 如 何 活 用 歷 史 文 化

特 色 來 促 進 旅 遊 經 濟 發 展  

  參 觀 當 地 農 場 果 園 及 /或 麻 浦 水 產 市 場，了 解 當 地 都 市

與 漁 農 業 並 行 發 展 的 概 況  

晚 上  晚 膳  

住 宿 首 爾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酒 店 (江 南 區 )  或  

S t a n f o r d  H o t e l  S e o u l  (或 同 級 酒 店 )  

(第 四 天 )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 (星 期 六 )  

上 午  用 早 餐  

參 觀 韓 國 觀 光 公 社 首 爾 中 心 全 新 開 幕 的 好 客 空 間 ( H i K R  

G r o u n d )， 了 解 當 地 如 何 將 智 能 技 術 、 潮 流 文 化 及 媒 體 藝

術 整 合 ， 以 推 廣 當 地 特 色 與 促 進 文 化 交 流  

中 午  午 膳  

下 午  辦 理 通 關 手 續，然 後 乘 坐 飛 機 回 港，入 境 香 港 後 隨 即 結 束

訪 問 行 程 及 就 地 解 散  
 
註 ：  

1 .  詳 細 行 程 有 待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獲 通 過 後，訪 問 團 聯 絡 人 與 外 訪 地 點 的 對 口 單 位 進

一 步 探 討 和 協 調 ， 並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， 對 行 程 的 內 容 及 時 間 作 出 相 應 的 調 整 。 如

有 重 大 的 修 訂 或 變 更，訪 問 團 將 根 據 守 則 向 區 議 會 大 會 提 供 修 訂 或 變 更 的 理 據

以 支 持 有 關 的 修 訂 或 變 更 ， 供 區 議 會 大 會 考 慮 批 准 。  
 



 ( 三 )  

2 .  建 議 訪 問 團 團 員 於 外 訪 時 必 須 一 致 參 加 活 動 ， 並 遵 守 當 地 法 例 ， 聽 從 團 長 的 指

示 ， 避 免 離 開 團 隊 。  
 

3 .  訪 問 團 團 員 需 自 行 檢 查 是 否 持 有 有 效 的 出 入 境 旅 遊 證 件 及 有 效 的 簽 證 ( 如 適

用 )。  


